宜宾市第南溪区大观镇中心卫生院紧急采购负压救护车采购项目
为应对新冠病毒感染肺炎疫情，根据医院采购计划要求，需紧急采购负压救护车一辆，欢迎符合资格要求的公司参加。　　　　　　
一、招标内容：宜宾市南溪区大观镇中心卫生院紧急采购负压救护车采购项目（详见下表采购清单）
本项目最高限价：40万元
二、采购清单及技术要求：
      宜宾市南溪区大观镇中心卫生院紧急采购负压救护车一辆
	★车体尺寸mm：
	5820×1974×2665（±5）（长×宽×高）

	医疗舱尺寸mm：
	3200*1700*1800（长×宽×高）

	轴	距mm：
	3750

	★最大总质量kg:
	3700（±5）

	★整备质量kg:
	2690（±5）

	悬挂系统:
	前悬麦弗逊独立悬挂，后扭力梁式非独立悬挂

	最小离地间隙mm：
	195

	最小转弯半径mm：
	9.2

	燃油种类：
	柴油

	油箱容积（L）：
	80

	发动机
	柴油发动机

	工作方式：
	直列四缸高压共轨增压中冷柴油

	排气量ml：
	2198

	额定功率kw(hp)/rpm:
	103（柴油）

	前悬/后悬mm：
	973/1097

	排放标准：
	GB3847-2005,GB17691-2018国Ⅵ

	前轮距/后轮距
	1740/1704

	驱动方式
	前置后驱

	变速器：
	6速手动档

	最高时速km/h：
	145

	轮胎规格型号
	215/75R16LT

	制动系统
	前盘后盘，液压双回路制动

	额定载客
	5-9（含驾驶员）

	车
辆
主
要
配
置
	全金属封闭承载式车身

	
	 ABS+EBD+ESP

	
	中控锁

	
	前排电动门窗

	
	驾驶座（主）安全气囊

	
	遥控钥匙

	
	驾驶室医疗舱前后空调，前后暖风

	
	备胎、备用工具

	
	高位刹车灯

	外观
	1.车辆外观根据最终用户统一标准设计。
2.所有标识采用国际知名品牌反光贴。
3.医疗舱窗户上贴玻璃膜2/3

	警灯
	车顶前部安装组合式长排警灯，安装牢固，密封严密，保证不漏、不渗雨水。（灯罩采用高透光材料制成，节能环保，透明度高、穿雾能力强、搞冲击力强、不褪色。）

	警报器
	不小于100W 警报器，内置 多功能爆闪手持一体装置

	爆闪灯
	车身两侧及尾部安装LED爆闪警示灯

	医疗舱结构

	医疗舱及改装
	有关救护车中箱、柜、椅的具体布 置、尺寸、数量及制作将按照用户具体要求，双方确认后进行。

	医疗舱内饰
	医疗舱内饰材料及装饰材料的防火性能符合GB8410－2006《汽车内饰材料的燃烧特性》的要求。需提供检测报告

	内饰材料
	医疗舱内饰（顶、左侧、右侧、中隔板等 覆盖件）材料全部采用 PVC 材料，PVC 复合材料应具有：防霉、防菌、防静电、防潮、阻燃、易清洗、易消毒、高强度、 抗老化、无异味、无毒、安全性强等优点。

	内饰及结构件
	医疗舱内饰及结构件安装与车身固定连接，形成具有良好密封性和保温性。

	医疗舱橱柜内饰配置

	地板
	采用耐磨、阻燃、防滑、防霉、易清洗医疗专用地板。

	中隔墙
	采用新型环保可分解的高分子材料，配可移动式推窗，隔板安装位置不影响车辆维修。

	药品柜
	药品柜可分别放置一次性耗材、注射用品、外伤包扎用品、隔离防护用品、插管箱、按压泵、软担架、等急救药械，需采用高分子板材制作，不吸水、易清洗，边角均应采用圆角过度，封边及接口处不可有触手感。
药品器械柜的布置要便于医护人员的操作。

	器械平台
	位于左侧中部，能够放置急救设备，安装牢固，便于医护人员的观察和操作。（当医疗设备过多时可选择三层设备托盘）

	医生椅
	应位于医疗舱右侧柜式座前方，医生椅的固定符合GB15083汽车座椅、座椅固定装置及头枕强度要求。

	陪护座椅
	采用新型环保可分解的高分子材料制作，可坐二人（带安全带），座椅的座垫便于冲洗消毒，安全带装配牢固、耐用、可靠。

	氧气瓶柜
	采用新型环保可分解的高分子材料，位于医疗舱左侧后部，操作方便，并可放置2个10升氧气瓶的空间。

	集成内顶
	集成内顶有集成照明、输液、安全防护等功能，采用先进成型工艺，其设计合理方便医护人员开展抢救工作，用材质地优良，做工精良、耐用。

	医疗供电系统

	中央电源分配系统
	由主电瓶、辅助电瓶、智能充电控制装置、带充电功能正弦波逆变器、线束、控制面板构成。

	逆变器
	安装使用新型的一种救护车车载电源装置1000W纯正弦波逆变器。
性能要求：
1、工频逆变技术、不小于1000W纯正弦波输出；
2、可持续不间断供电、带市电互补，具有UPS功能，切换时间8ms以内；
3、同时具有逆变器和稳压器功能，可确保负载设备长期稳定运行；
4、可接入发电机，带市电充电功能；
5、极低的THD值、满负荷线性负载条件下为3%(常规)/10%(电池低电压)；
6、电池温度侦测优化充电控制，可延长电池寿命；
7、有电池优先模式、最大化使用电池能量；
8、适用一切线性及非线性负载；
9、带RS232通讯接口；
10、LCD显示电池容量，负载容量；
11、具有过载保护，输出短路保护，过温保护，电池过压保护等功能

	辅助电瓶
	为汽车专用电瓶，容量不小于60AH，在驻车时可供医疗器械使用。电瓶应该安装在方便检修的位置。蓄电池安装及其所有连接应防止任何情况下发生短路的可能。在车辆熄火后，附加电瓶和启动电瓶自动断开。车辆启动时自动连接，以保证救护车的正常启动和附加电设备的用电需要。

	低压电线束
	符合国家汽车行业标准QC/T 29106-2004；可达到整车线束标准，所有连接均使用专用汽车连接件，无家用塑料包。

	供电要求
	在车辆启动状态下，可实现24小时不间断供电，可输出220V，不小于1000W纯正弦波电源可供医疗设备使用，并在相应的位置安置12V电源插座两只、220V电源插座2只。在总开关关闭后所有用电器应与主、副电瓶断开，防止漏电，以保证蓄电池保存充足电力。

	外接电源
	配备内置大功率充电设备，可提供对蓄电池的充电，同时也可提供电力供车载医疗设备充电，需配备防水外接充电接口，外接充电线缆长度≥10M。

	供氧系统

	氧气瓶
	救护车可放置 2 瓶 10 升氧气瓶，带高压减压阀及不锈钢固定装置。

	氧气管道
	隐藏式管道，需安装、检测便捷， 预留呼吸机用接口。

	湿化瓶
	即插即用湿化瓶。

	空气循环系统

	空调/暖风
	1套可以独立控制的后空调和后暖风，冷暖独立控制，根据需要合理调控医疗舱内温度。

	换气扇
	在车顶安装1套DC12V带吸气、排气的多功能换气扇，能有效保障医疗舱内空气高效循环。

	消毒系统

	紫外线消毒灯
	采用紫外光灭菌灯，冷阴极灯管，辅助杀菌并具备定时延时开启功能。

	照明系统

	工作灯
	医疗舱内部4盏LED方形照明，灯光线柔和均匀，满足急救工作需要

	输液射灯
	医疗舱内部2盏LED射灯

	后照明
	1盏大功率LED后射灯，有效距离不小于10米。

	车载担架系统

	自动上车担架
	自动上车担架
1、产品尺寸：1900×550×830mm
2、折叠尺寸：1900×550×230mm
3、活动架调节角度：0-48°
4、自重：38KG
5、承重：159KG
6、铝合金制成，与救护车配套使用，能够便利安全的转移病人；PVC防水海绵床垫，靠背可调节，使病人感觉舒服；加粗的椭圆形腿管，四周均匀分布的辅助上车轮以及铝块大大增加了井架的承重力，仅需一人便轻松完成上车过程；结构合理，能通过扇形调节板调节导轮高度，满足不同型号救护车；仅需要一人就可便捷地实现高低姿态变位转移，提高救援效率。

	辅助设施

	输液固定器
	在担架车上方安装2组垂直式输液架及输液泵固定支架，负重>5kg。

	语音系统
	驾驶室与医疗舱前后免提对讲系统

	污物桶
	在不影响医护人员急救工作且方便操作的位置应配污物桶。

	灭火器
	医疗舱配置1KG灭火器及支架。

	紧急锤
	中隔断上方安装1把紧急锤。

	负压系统
	性能参数：
1、 相对压强：启动负压装置时，舱内相对压强在-90pa~--10pa(卫生部现行标准WS/T292-2008《救护车》，压强值可以动态调节。
2、 过滤效率：空气过滤器对粒子0.3µm微粒气溶胶滤出率大于99.7%。
3、 内置初效分子筛，中效活性炭过滤，以及高效过滤，符合GB/T14295-2008《空气过滤器》
4、 产品所使用的高效过滤器玻纤滤纸展开面积为：4.2M²
（需提供检测证书）


整车基本要求：投标车型主要功能为转运、救治的专用救护车，设计要把握院前急救发展方向，具备前瞻性。基础车型满足操控性能好、动力强等要求，医疗舱整体要在功能和性能上具备一定的超前性，能够体现目前最新、最先进的技术理念，投标车型的改装需要采用先进的制造材料及工艺。	
适应环境：投标车型应适应各种自然条件，适应户外长时期作业的需求，适合城市道路，社区通行及郊县崎岖道路，适应气温－35到60摄氏度之间。	
产品公告：投标车型应具备国家发改委目录公告以及3C认证和环保，能在买方所在地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办理特种车上牌照手续。
[bookmark: _GoBack]三、洽谈方法 
1.总则 
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 例》、《政府采购非招标采购方式管理办法》等法律制度，结合采购项目特点制定本洽谈办法。 
1.1洽谈工作由采购代理机构负责组织，具体谈判由采购代理机构依法组建的谈判小组负责。谈判小组由相关专家组成。
 1.2 谈判工作应遵循公平、公正、科学及择优的原则，并以相同的谈判程序和标
准对待所有的供应商。 
1.3谈判小组按照谈判文件规定的谈判方法和标准进行谈判
2.参照谈判程序 
2.1 资格性审查。 
本项目需要谈判小组进行资格性检查。 
谈判小组应依据法律法规和谈判文件的规定，对响应文件是否按照规定要求提供资格性证明材料、是否属于禁止参加谈判的供应商等进行审查，以确定供应商是否具备谈判资格。 
资格性审查结束后，谈判小组应当出具资格性审查报告，没有通过资格审查的供应商，谈判小组应当在资格审查报告中说明原因。 
2.2谈判小组应依据谈判文件规定的所有实质性要求，对符合资格的响应文件进行有效性、完整性和响应程度审查，以确定参加谈判的供应商名单。 
2.3采购代理机构宣布未通过资格性审查的供应商名单时，应当告知供应商未通过审查的原因。 
2.4通过资格性审查的供应商不足 3 家的，终止本次采购活动，并发布终止采购活动公告。 
3.谈判 
3.1谈判小组所有成员集中与单一供应商分别进行一轮或多轮谈判，并给予所有参加谈判的供应商平等的谈判机会。谈判顺序以现场抽签的方式确定。谈判过程中， 谈判小组可以根据谈判情况调整谈判轮次。 
3.2每轮谈判开始前，谈判小组应根据谈判文件的规定，并结合各供应商的响应文件拟定谈判内容。















3.3在谈判过程中，谈判小组可以根据谈判文件和谈判情况实质性变动谈判文件的技术、服务要求以及合同草案条款，但不得变动谈判文件中的其他内容。实质性变动的内容，须经采购人代表书面确认。 
3.4对谈判文件作出的实质性变动是谈判文件的有效组成部分，谈判小组应当及时以书面形式同时通知所有参加谈判的供应商。 
3.5谈判过程中，谈判文件变动的，供应商应当按照谈判文件的变动情况和谈判小组的要求重新提交响应文件，并由其主要负责人签字或者加盖公章。谈判过程中， 供应商根据谈判情况自行决定变更其响应文件的，谈判小组不得拒绝，并应当给予供应商必要的时间，但是供应商变更其响应文件，应当以有利于满足谈判文件要求为原则，不得变更为不利于满足谈判文件规定，否则，其响应文件作为无效处理。 
3.6谈判过程中，谈判的任何一方不得透露与谈判有关的其他供应商的技术资料、价格和其他信息。 
谈判过程中，谈判小组发现或者知晓供应商存在违法、违纪行为的，谈判小组应当将该供应商淘汰，不允许其提交最后报价。 
谈判完成后，谈判小组应出具谈判情况记录表，谈判情况记录表需包含谈判内容、谈判意见、实质性变动内容等。 
4.最后报价。 
谈判文件能够详细列明采购标的的技术、服务要求的，谈判结束后，谈判小组应当要求所有实质性响应的供应商在规定时间内提交最后报价，提交最后报价的供应商不得少于 3 家。或谈判文件不能详细列明采购标的的技术、服务要求，需经谈判由供应商提供最终设计方案或解决方案的，谈判结束后，谈判小组应当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投票推荐 3 家供应商的设计方案或者解决方案，并要求其在规定时间内提交最后报价。 
谈判结束后，谈判小组应当要求所有实质性响应的供应商在规定时间内提交最后报价。两轮（若有）以上报价的，供应商在未提高响应文件中承诺的产品及其服务质量的情况下，其最后报价不得高于对该项目之前的报价，否则，谈判小组应当对其响应文件按无效处理，并书面告知供应商，说明理由。 
供应商最后报价应当由主要负责人签字确认或加盖公章。最后报价是供应商响应文件的有效组成部分。 
最后报价中的算术错误将按以下方法修正：响应文件的大写金额和小写金

额不一致的，以大写金额为准；总价金额与按单价汇总金额不一致的，以单价金额计算结果为准；单价金额小数点有明显错位的，应以总价为准，并修改单价。如果小写、大写金额和单价、总价金额出现明显文字错误，应当按照澄清、说明或者更正程序先纠正错误后，再行修正，不得不经过澄清、说明或者更正，直接将供应商响应文件作为无效处理。对不同文字文本响应文件的解释发生异议的，以中文文本为准。 
谈判小组复核。供应商最后报价结束后，谈判小组应当进行谈判复核，对拟推荐为成交候选供应商的、报价最低的、供应商资格审查未通过的、供应商响应文件作无效处理的重点复核。 
5.推荐成交候选供应商。谈判小组复核后，应当按照供应商的报价由低到高顺序推荐 3 家成交候选供应商，并编写谈判报告。供应商报价相同的，成交候选供应商并列，由采购人自主采取公平择优的方式选择成交供应商。 


四、供应商参加本次采购活动应具备下列条件： 
1、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2、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3、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须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4、具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5、参加本次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6、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五.评标费用 
由中标供应商承担参加评标活动的全部费用（专家评标费用、代理机构费用）。参照计价格[2002]1980 号文及发改办价格[2003]857 号通知规定

        　　　　　　
六、报名时间：　　
  2022年4月14日—2022年4月18日12:00止　。　　　　　
六、投标时间：　　
  2022年4月18日14：30整（请各商家准时参加投标会，标书逾时未投递的我院将视为自动放弃投标）　　　　　　
七、开标时间：　　
  2022年4月18日14：35整　
　　　　　
八、投（开）标地点：　　
  四川省宜宾市南溪区大观镇中心路165号，南溪区大观镇中心卫生院行政楼三楼会议室。　　　　　　
　 　　　　　　　
报名联系人：黄老师 联系电话：18615729557（建议短信报名）
邮    编：644110　　　　　　

